
 
 
 

(Azerbaijan)      阿塞拜疆（2010年 7月 8日） 

所需证明文件 

（即经执业医师或受权卫生主管部门签发/批准的 
证明文件） 

限制 
（即质量和（或）数量方面的限制） 

 
国家主管当局 

（欲知进一步详情，请与国家主管当局

联系） 
a) 有效的医学处方 

√ 
 
b) 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 

√ 
 
c) 目的地国卫生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 

√ 
 
d) 向目的地国海关出示原始处方 

√ 
 
e) 如有其他类型的文件，请说明 

√ 
 

经居住国卫生机关核准的疾病证明医学文件。 
 

天数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数量/剂量 名称： 
 
地址： 
34 Jabbarly Street 
Baku 
Republic of Azerbaijan 
 
Tel.: +994 12 596 72 31 
 
Fax: +994 12 596 72 31 
 
e-mail: telman012@rambler.ru 

 
 
麻醉药品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精神药物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√ 
  
 
 
被禁药物名单。如有被禁药物，请注明： 
 

被禁药物名单列有阿塞拜疆共和国（根据
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通过的 2005 年 6 月 25

日第 960-IIQ 号法律）禁止贸易的麻醉药
品和精神药物。 
 
 
其他信息： 
 

所涉药物的数量不得超过处方规定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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